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榕黎院团〔2020〕20号★
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举办第十五届十佳歌手大赛的通知
各系团总支：
为传承我院“爱的教育”办学理念，丰富我校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，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同时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我院第十五届十佳歌手大赛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活动主题：“律动青春，音爱绽放”
二、活动时间：2020年11月初至11月下旬
三、参赛对象：全体在校学生
四、主办单位：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
承办单位：经济管理系团总支
五、参赛要求：参赛形式为个人或者团队组合，拥有表现自我的勇气和能力，能够体现当代大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    六、比赛内容及安排：比赛以歌曲演唱为主，分为海选、初赛、复赛和总决赛四个赛段，具体安排见附件1。
    七、报名方式：
有意者在2020年11月5日前到各班文体委员处报名（报名表详见附件2)，然后由各系自行举办海选；在2020年11月10日前推送前十名参加初赛(晋级初赛选手汇总表，即附件3，以电子档形式报送至经济管理系学生会负责人：郑可欣，联系电话：18059707502，电子邮箱：994933347@qq.com。
八、评分标准及规则：海选、初赛、复赛评分标准及规则自定，总决赛评分标准及规则见附件4。
九、奖项设置：
本届十佳歌手大赛设“冠军”、“季军”、“亚军”各1名，十佳歌手奖7名，优秀歌手奖若干名。
十、有关要求：
1.为了使本次比赛达到预期的效果，请各系团总支、学生会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动员学生参与比赛。
2.请报名参赛的选手提前2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，并按照指定位置就座，自觉遵守比赛规则。
    经济管理系学生会负责人：郑可欣，联系电话：18059707502，电子邮箱：994933347@qq.com。


附件：
1.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赛程安排
    2.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选手报名表
3.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初赛选手汇总表
4.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总决赛评分标准及规则
 




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2020年11月3日

	抄送：分管院领导

	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2020年11月3日印发


附件1：
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赛程安排
一、海选
组织单位：经济管理系学生会
（一）时间：2020年11月初
（二）地点：各系自行承办
（三）比赛内容：
（1）自我介绍
（2）演唱歌曲，限时2分钟（提前将歌曲伴奏交于文艺部负责人：杨鹏飞（联系方式：15959900790，电子邮箱：1264069251@qq.com）。
每个系推送前10名选手进入初赛
二、初赛
组织单位：经济管理系学生会
（一）时间：2020年11月上旬（初定）
（二）地点：综合楼二楼227教室（初定）
（三）比赛内容：
（1）自我介绍
（2）演唱歌曲  
现场以抽签的形式给每位选手安排顺序，并提前准备好歌曲伴奏发给经济管理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杨鹏飞（联系方式：15959900790，电子邮箱：1264069251@qq.com）。
录取排名前28名选手进入复赛，排名前两名直接晋级总决赛。
三、复赛
组织单位：经济管理系学生会
（一）时间：2020年11月中旬（初定）
（二）地点：综合楼二楼227教室（阶梯一）
（三）比赛流程：
（1）选手亮相；
（2）各选手（共26名）按排名分成四区（每区6～7名）每区得分最高的两名晋级，由主持人报幕依次进行演唱，演唱时长不超过三分钟；
（3）由在场嘉宾对选手的表现进行评分和评价；
（4）所有选手演唱完毕，嘉宾评委离场，工作人员收拾场地；
（5）从此次比赛中选出10名同学进入总决赛，并收集他们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，拉他们进入总决赛的群聊，比赛的相关消息在群里进行通知。
四、总决赛
组织单位：经济管理系学生会
（一）时间：2020年11月下旬（初定）
（二）地点：学术报告厅
（三）比赛流程：
（1）首先进行全体选手(10名）大合唱（歌曲另定）
（2）第一环节，各选手按照抽签顺序，由主持人报幕依次进行演唱，展示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（3）第二环节，十名选手依次演唱完，第一环节排名前五按排名顺序抽取6首选定歌曲（包含红歌及校歌）中一首进行演唱（限时两分钟）选出冠亚季军；
（4）所有选手演唱完毕，一起表演《听我说谢谢你》感谢这次在一线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们；
（5）本次活动提供两次抽奖环节，时间分别为(第一环节演唱完，第二环节演唱完）；
（6）本次活动中评选出10位十佳歌手，邀请嘉宾上前颁奖；
（7）评委嘉宾和所有选手合影留念后离场，观众有序离场，工作人员收拾场地。





附件2：
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“律动青春，音爱绽放”
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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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        系选手汇总表
系别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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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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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各系负责人将附件2及附件3汇总完交给经济管理系学生会负责人：郑可欣，联系电话：18059707502，电子邮箱：994933347@qq.com
附件4：
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总决赛评分标准及规则
一、评分规则：依据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分作为该选手的最终得分。
二、评分标准
	评分标准
	评分要求
	分值

	
	音准
	20

	
	音色
	15

	
	节奏感
	20

	
	情感表达
	20

	
	舞台表现
	15

	
	现场气氛
	10

	总分值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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